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加新

選任辯護人  丁福慶律師

            陳智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4055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鄭加新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經原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鄭加新「以不實統一發票作為

聚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家公司）之進項憑證，扣抵

該公司銷項稅額所涉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

分諭知無罪判決（即無罪部分），另就其「幫助漾拓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漾拓公司）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

憑證」部分判處罪刑（即有罪部分）後，僅被告就「有罪部

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之審理範圍當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

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

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

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

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

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

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

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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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

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

案被告、辯護人雖否認證人即永富記帳事務所負責人林惠娟

之談話紀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民國10

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

案件稽查報告；中和稅捐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銷售稅

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查緝涉嫌虛設行號案情報告；

北區國稅局移送書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

年度訴字第373號判決書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

一第116頁、第121頁、第127頁、第129頁）。惟依前引說

明，因本院審理結果，係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

諭知，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為

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並為從事填製會計憑證業務之人。其明知聚家公司並無銷貨

予漾拓公司，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之犯

意，於上開期間，接續將聚家公司銷售網路協定電視（IPT

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貨物予

漾拓公司之不實交易事項、金額，填載於屬聚家公司會計憑

證之統一發票內，而開立虛偽不實之統一發票共92紙，銷售

額合計新臺幣（下同）7,523萬1,440元，交付予漾拓公司申

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經該公司持其中91紙統一發票申報扣

抵，而以此不正方法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營業稅共375萬6,687

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課稅之公平性及稅捐稽徵管理之

正確性。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

逃漏稅捐，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載不實會計憑證

等罪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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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

供述、②證人即聚家公司董事劉啓川於偵查中之證述、③證

人即聚家公司總務高詩雯於偵查中之證述、④證人即聚家公

司總務人員唐心芙於偵查中之證述、⑤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

人員陳怡秀於偵查中之證述、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 年

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⑦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

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營

業稅稅籍資料、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專案申

請調檔查核清單、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聚家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下稱臺灣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明細、第一

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

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

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

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開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

行，略辯稱：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

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

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

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

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被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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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幫助逃漏稅捐或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 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

並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又聚家公司於該期間開立如附表所

示「172 張」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33萬2,172元」）予

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82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

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等事實，有營業人變

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房屋租賃

契約書、新北市政府104 年4 月9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4

0875號函、北區國稅局104年4 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

第1043539621號函暨所附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

字卷一第40至80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

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聚家公司（專案調檔之營業人名稱）

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見偵字卷一第284至3

08頁、第311至336頁）；附表所示統一發票172張（編號1部

分見偵字卷三第147至151頁；編號4、5及5-1部分見偵字卷

四第1至13頁；編號3、6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05至107頁；編

號2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27至12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於

原審及本院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57頁，原審重

訴字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139頁），堪信真實。至檢察

官依北區國稅局查證並確認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

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認定聚

家公司開立「92張」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23萬

1,440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91張」統一

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375萬6,687元」，固非

無據。惟該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第13頁有關此部分之記載有

誤，業經原審向北區國稅局查證無訛（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

45頁），且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起訴書上開認定有誤

乙節，亦均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0頁），爰予補充更

正。　

　㈡關於附表編號1、4、5及5-1所示統一發票（即與「停車場監

控系統設備」有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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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關於附表編號1：依聚家公司採購單、碁勝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碁勝公司）出貨單、碁勝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

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三）、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

發票（即附表編號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

丞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丞鷹公司）及群永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42至156

頁），可知聚家公司於103年10、11月間向碁勝公司訂購

電子零組件、攝影機、鏡頭、支架、保全主機、偵測器、

警報器、柵欄機、警示器、減速墊、告示牌、對講機、數

位錄影主機、感應讀卡機等物件後，碁勝公司即開立銷售

額共426萬8,373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聚家公司，其後聚家

公司將之售予漾拓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448萬1,793元

（含稅為448萬1,7890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漾拓公司，漾

拓公司再將其中電子零組件售予丞鷹公司，並開立銷售額

共294萬1,176元（含稅為308萬8,236元）之統一發票3張

予丞鷹公司；其他物件則售予群永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

171萬4,285元（含稅為180萬元）之統一發票6張予群永公

司，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以及

丞鷹公司、群永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

（見偵字卷三第154頁、第157頁反面、第159頁），顯示

聚家公司於104年3月18日跨行轉帳448萬1,835元予碁勝公

司，而丞鷹公司、群永公司亦於同日分別支付308萬8,236

元、180萬元予漾拓公司，可見聚家公司應有向碁勝公司

購買上開物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4號案件〈下稱本

院另案〉就碁勝公司負責人楊旭震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

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

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楊旭震無罪之諭知確定，判決

書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281至505頁），而聚家公司於購得

後亦有將之轉售漾拓公司，再由漾拓公司分別售予丞鷹公

司及群永公司後，收取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所付款項，核

與一般交易常態尚無明顯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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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統一發票係由聚家公司向碁勝公司購買材料後，加價

5％賣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賣給丞鷹公司及群永

公司等語，尚非全屬子虛。

　　⒉關於附表編號4、5及5-1：依群永公司與菱光機械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菱光公司）104年3月25日、104年4月7

日、104年4月8日、104年4月22日、104年5月20日、104年

7月28日、104年8月12日、104年8月21日工程合約書（見

偵字卷四第68至100頁），以及漾拓公司與群永公司104年

5月1日合作合約書（見偵字卷三第167至168頁），可知群

永公司依約須負擔及自備各該停車場監控系統工程之所有

材料機具（見第10條），並自簽約起1年內之保固責任

（見第16條），而漾拓公司則須負責就群永公司整合「建

商監控設備」專案客戶所提供之商品，提供維護保固及維

修服務。至於上開「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被告

稱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鉅威公司）購

買後，加價2％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2％售予群

永公司，並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等語，業已提出聚家

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

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二）、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

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4、5及5-1）、漾拓公司銷貨單、

漾拓公司開予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69至2

29頁，偵字卷四第1至67頁）為證。上開採購單、出貨

單、銷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記載之品名，與前揭「建商監控

設備」專案所需材料大致相符，時序上亦無明顯不合之

處，佐以聚家公司第一商業銀行歸戶台幣活存、支存明細

查詢（見偵字卷一第116至117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5

年1月8日、13日、15日、20日、2月17日及3月1日，分別

匯款485萬元、526萬2,881元、509萬1,571元、413萬1,27

0元、30萬元及87萬5,456元至鉅威公司帳戶，堪認聚家公

司應有向鉅威公司購買上開材料（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

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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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

而為蔣德發無罪之諭知確定），且與上開漾拓公司、群永

公司及菱光公司之合作協議密切相關，縱未將聚家公司負

責提供材料之事載明於上開合作協議，仍無礙其實際參與

上開交易之事實，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

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

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

一定比例之獲利等語，亦非全屬無稽。

　㈢關於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即與「與網路協定電視

〈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及通信設備」有

關）部分：

　　⒈依耀藝（香港）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17日授權鉅威公司

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授權

書，以及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104年6月10日「IPTV及儲值

卡系統開發暨行銷專案合約」（見偵字卷四第101至104

頁、第117頁），可知鉅威公司業已取得於網際網路供收

視戶付費收視之授權，並受聚家公司委託開發IPTV即時影

音串流平台系統、儲值卡儲值管理功能平台，及處理儲值

卡之印製及配送事宜。至該合作案所需機房設備及維運，

依約係由聚家公司委託鉅威公司代為採購及管理，所需費

用均由聚家公司支出，佐以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

發票（見偵字卷一第342至352頁），及前述聚家公司6次

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統一

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依約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

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

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

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

諭知確定）。

　　⒉依證人劉啓川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開始擔

任聚家公司董事，公司倉庫現在搬到樹林大安路119號，

「臺中」也有一個倉庫，由當地主管管理；聚家公司跟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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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103到105年中

間，我有幫被告測試網路電視（如原審重訴字卷第79至82

頁照片所示），希望能在大陸台商圈推廣；我有在大陸把

app安裝在apple手機做測試，並且使用好幾個星期，當時

新聞台、體育台都可以看，我也有給我鴻海的同事測，後

來可能是授權的關係，有Leg的狀況，我就請被告處理這

個狀況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4至95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

396至399頁）、證人陳怡秀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於

103年11月到104年12月期間，在聚家公司擔任客服人員，

我有看過網路電視儲值卡（如原審重訴字卷一第85頁照片

所示），當時我的主管「楊高彥」有叫我收集幾個人的手

機去做測試，但我的手機是三星，無法安裝網路電視系

統；漾拓公司在「臺中」有辦公室等語（偵字卷三第114

頁反面，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05至408頁），及證人唐心

芙於原審時證稱：「楊高彥」是「漾拓公司」的主管階層

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7頁），佐以卷附IPTV系統設

備建置照片（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其中第241頁照片

牆面有顯示「漾拓」字樣），暨聚家公司客戶端問題通

知、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簽署之IPTV產品問題協議書及IP

TV付款協議書（見偵字卷四第114至116頁），可知聚家公

司於取得IPTV系統設備後，確有將之搬至牆面顯示「漾

拓」字樣之空間，且漾拓公司主管楊高彥亦有指示陳怡秀

收集手機做測試，另由聚家公司於105年2月23日通知「漾

拓公司」及「客戶端使用用戶」已對「IPTV」手機客戶端

閃退、音爆、轉台卡頓連線失敗等問題進行軟體檢測修

改，嗣亦於105年3月3日及105年4月27日與鉅威公司簽訂

相關協議書，要求鉅威公司應儘速處理上開問題，可見聚

家公司應已將IPTV系統設備移轉予漾拓公司乃至於其他客

戶端用戶使用，否則即無庸對其等為上開通知。此等客觀

事實，核與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係聚家公司分別於

「104年5、6月及11、12月間」所開立之時序，亦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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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

均係真實交易等語，尤非全然無據。

　㈣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統一發票（即與「電話儲值卡（行動上

網499）」有關）部分：

　　⒈依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

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18至126頁），佐以前述

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

公司所開上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向鉅威

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

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

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

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經比對上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聚家公司

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2，銷售額共668萬

2,500元），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漾綵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至273

頁），可知其每組張數均為8張，品名及數量亦前後相對

（以各組之第1張為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PG54825

203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4頁〉、聚家公司開予漾

拓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7頁〉

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原

審重訴字卷一第267頁〉，其品名均為「行動上網499」，

數量均為「1750」），由其開立日期及金額觀察，應係由

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購得後加價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

再加價售予漾綵公司，聚家公司、漾拓公司因而從中賺取

一定比例之利益，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

款明細（見偵字卷三第165），顯示漾拓公司於104年12月

18日、104年12月28日分別轉帳260萬元、520萬元至聚家

公司上揭帳戶，聚家公司再於104年12月28日、104年12月

29日轉帳514萬9,674元、500萬45元予鉅威公司，則被告

辯稱：上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等語，亦非全無所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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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被告雖於原審時自承：漾拓公司的訂貨單、聚家公司的出貨

單或送貨單，都沒有製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第109

頁），然依103年11-12月、104年3-4月、5-6月、7-8月、9-

10月、11-12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上證10，見

本院卷二第9至20頁），及附表所示統一發票及相關聚家公

司及漾拓公司「轉帳傳票」（即上證11，見本院卷二第21至

319頁），可知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就上開交易縱未製作訂

貨單、出貨單或送貨單等單據，但仍有依法辦理記帳，並據

以申報營業稅。次由上揭㈡至㈣所示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之

交易過程，可知兩公司在交易前期係採加價轉售方式，分別

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指附表編號1、2），其後則配合

交易需求，由聚家公司提供材料，漾拓公司提供維護保固及

維修服務（指附表編號4、5及5-1）及配合測試（指附表編

號3、6），參以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在104年7月

左右到聚家公司面試，進入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家漾拓公司，

後來我有換到漾拓公司，直到107年離職，但工作內容都是

擔任業務助理，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

款存入公司帳戶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3至94頁、第96

至99頁），證人劉啓川於偵訊時證稱：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

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

頁），可知兩公司雖係獨立之法人，股東組成亦有不同，但

在業務執行上之關係甚密，互為依存，其以上開方式「分

別」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實未背離一般商業模式，則被告

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

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

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

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等

語，即非完全無據。況且，買賣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本不

以買賣雙方有簽署「契約書」為必要，遑論製作「訂貨單、

出貨單、送貨單」，故聚家公司縱未製作出貨單或送貨單，

漾拓公司亦未製作訂貨單，仍無礙於彼此間存有真實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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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至檢察官雖先對前述上證10、11表示沒有意見（見本

院卷二第326頁），嗣又以上證11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

人核章，且「統一發票」之開立日期不同，編號卻係連號，

恐有美化帳面之嫌（見本院卷二第327至388頁），然辯護人

則已說明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均已電腦化，上開「轉帳傳

票」係從電腦直接列印，故無製作人核章，且相關資料之前

均有提供給國稅局人員勾稽查核等語（見本院卷第388

頁），佐以證人即中和稽徵所稽核人員呂靜慧於原審時證

稱：比對完發票金額後，我們會請她們帶帳冊、憑證，就是

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帳簿通通帶過來等語（見原審重訴字

卷四第15頁），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

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及中和稽徵所銷

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見偵字卷一第1至16頁、

第22至30頁）亦均未記載被告有消極不配合提供查核所需憑

證帳簿之情形，自難僅因上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

章，即遽認其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至本案「部

分」之統一發票雖有開立日期不同，但編號卻係連號之情

形，然其原因非僅一端，與所涉交易是否真實，尚無必然之

關聯性，自難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證人劉啓川雖於偵訊時證稱：漾拓公司是作LED燈的設計與

銷售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然依其於原審時證稱：我

是從103年起擔任聚家公司董事，但我沒有介入經營，只知

道早期是作LED租賃、買賣，但中間我有幫忙測試網路電

視；之後我也有應被告請求，掛名擔任漾拓公司董事；當時

除了被告，我不認識其他聚家公司的人，至於漾拓公司的

人，只有從大陸回臺灣時會見過，我所知道聚家公司經營業

務的事，都是被告跟我說的；後來因我於107年已到聚家公

司上班，偵訊時才會說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

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7頁、第

400至403頁），可知其於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之前，僅係

掛名董事，對於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之實際業務情形及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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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員等節，均僅係聽聞被告轉述，未必得悉全部業務內

容。況且，附表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時間為103年11月至1

04年12月間，與其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至少間隔2年以上，

自無從「親自見聞」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於103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之全部業務情形。從而，證人劉啓川上開偵訊時所

證，至多僅能證明漾拓公司有此業務，尚不得據此反推該公

司未曾與聚家公司有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

　㈦證人陳怡秀、高詩雯及唐心芙雖於偵訊時稱：聚家公司經營

的業務為名片印刷，若有客戶委託印製名片，我們就找廠商

設計、印製，後來有做LED燈買賣。我們沒有聽過聚家、漾

拓公司與鉅威、碁勝公司有業務往來，聚家、漾拓公司也沒

有提供鉅威、碁勝公司施作工程材料，或作監視系統或通訊

設備工程業務。我們在職期間就只有做印刷與LED，沒有聽

說有與鉅威公司合作電視平台與儲值系統業務等語（見偵三

卷第114至115頁）。然依證人陳怡秀於原審時證稱：公司不

是只有我1人，收貨的也不只有我，公司收了哪些貨品或包

裹，很多情形我是不清楚的；我在偵查庭時真的沒有想到鉅

威公司及碁勝公司，今日是因為有提示鉅威公司出貨單，才

想到電視卡是鉅威公司沒有錯；我在處理單據時，都是主管

叫我打什麼單，我就照著打，因為時隔已久，已不記得打過

哪些品名；另我不會去追蹤後續有無採購、出貨或收貨等事

實，因為這些不是我的業務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11

至412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接高詩雯的

工作，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

司帳戶；我是依照業務告知的內容，登打銷貨單並列印出來

給倉庫，我沒有打過IPTV儲值卡、電腦號材、監視系統設

備、通信設備等品項的銷貨單，但公司不是只有我負責登打

銷貨單，陳怡秀或其他人員也會登打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

三第96至97頁、第99頁），可知該2人僅係單純依指示登打

單據，且非唯一負責登打之人，後續之交付或收受貨物事務

亦非其等負責，衡情未必知悉公司全部之業務內容。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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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亦已自承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就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

關交易均未製作出貨單、送貨單或訂貨單，則其等未曾登打

相關內容之出貨單，或因而不知公司有相關交易內容，核與

常理亦無明顯違背，自難據此逕論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必

無真實交易存在。

　㈧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

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屬不實交易，遑論被告有就

該等交易以填製不實內容統一發票之方式幫助漾拓公司逃漏

稅捐之犯行及故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

則，尚難率以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罪相繩。被

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

知。　

四、原審未予詳察，遽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為科刑之判決，尚

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審此部分之判決，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

編 營業人 負責人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銷售額 已扣抵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號 名稱 銷項稅額

1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38,128 16,906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268,782 13,439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24,463 16,223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8,142 9,407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374,416 18,721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6,741 9,337

小計 9張 4,481,793 224,088

2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607,500 30,37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小計 8張 6,682,500 334,125

3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小計 6張 11,625,000 581,250

4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58,59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73,9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55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86,42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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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7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75,84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61,3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02,20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7,0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60,43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7,53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6,17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00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70,05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9,39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4,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22,2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6,68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92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81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7,20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0,8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1,81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52,85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85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95,52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25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92,64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4,28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16,9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63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20,62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60,49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4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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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01,8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31,10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56,55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85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9,52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3,31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6,1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4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70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6,35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02,46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9,86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3,02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2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1,36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0,2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4,1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28,56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1,19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2,3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2,35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7,01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2,5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0,98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3,7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16,4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8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7,1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7,5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1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9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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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18,48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8,63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2,2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81,9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6,56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4,4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7,83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8,9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5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53,6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5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5,75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90,8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48,1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05,8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1,8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87,00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24,05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30,6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4,2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3,8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9,990

小計 89張 21,533,942

5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0,050 18,50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6,428 14,3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8,593 7,93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733 7,13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18,877 20,944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561,323 28,06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27,912 21,39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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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7,539 7,3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9,662 18,98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6,094 20,305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17,185 15,85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8,416 5,9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3,545 14,1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7,151 20,35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0,810 7,0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5,998 20,30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67,206 13,36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8,583 20,42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0,823 5,5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253 7,11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0,626 6,03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3,342 7,66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31,535 6,5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3,385 6,16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6,585 6,329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9,079 20,95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3,603 6,68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7,257 20,86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7,618 23,38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613 21,53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21,107 6,05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3,794 20,69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61,476 8,07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20,992 21,05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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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0,817 20,04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54,162 22,70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3,229 20,16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132 21,50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1,292 7,06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395,049 19,752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51,005 7,5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8,335 7,41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9,605 6,980

小計 49張 14,326,177 716,311

5-

1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97,760

小計 1張

6 漾拓公

司

鄭加新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775,000 38,75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小計 10張 16,585,000 829,250

合計 172 張 7,533萬2,172

元

268萬5,024

元

備註：上開編號1至3、5、6所示統一發票82張（銷售額共53,70萬0,470元）

業經漾拓公司持以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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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加新
選任辯護人  丁福慶律師
            陳智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40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鄭加新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經原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鄭加新「以不實統一發票作為聚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家公司）之進項憑證，扣抵該公司銷項稅額所涉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諭知無罪判決（即無罪部分），另就其「幫助漾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拓公司）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判處罪刑（即有罪部分）後，僅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之審理範圍當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案被告、辯護人雖否認證人即永富記帳事務所負責人林惠娟之談話紀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民國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中和稅捐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查緝涉嫌虛設行號案情報告；北區國稅局移送書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73號判決書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第121頁、第127頁、第129頁）。惟依前引說明，因本院審理結果，係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為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並為從事填製會計憑證業務之人。其明知聚家公司並無銷貨予漾拓公司，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之犯意，於上開期間，接續將聚家公司銷售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貨物予漾拓公司之不實交易事項、金額，填載於屬聚家公司會計憑證之統一發票內，而開立虛偽不實之統一發票共92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7,523萬1,440元，交付予漾拓公司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經該公司持其中91紙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而以此不正方法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營業稅共375萬6,687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課稅之公平性及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云云。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②證人即聚家公司董事劉啓川於偵查中之證述、③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高詩雯於偵查中之證述、④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唐心芙於偵查中之證述、⑤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陳怡秀於偵查中之證述、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 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⑦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營業稅稅籍資料、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聚家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明細、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開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略辯稱：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被告並無幫助逃漏稅捐或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 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並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又聚家公司於該期間開立如附表所示「172 張」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33萬2,172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82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等事實，有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房屋租賃契約書、新北市政府104 年4 月9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40875號函、北區國稅局104年4 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3539621號函暨所附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字卷一第40至80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聚家公司（專案調檔之營業人名稱）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見偵字卷一第284至308頁、第311至336頁）；附表所示統一發票172張（編號1部分見偵字卷三第147至151頁；編號4、5及5-1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至13頁；編號3、6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05至107頁；編號2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27至12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57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139頁），堪信真實。至檢察官依北區國稅局查證並確認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認定聚家公司開立「92張」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23萬1,440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91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375萬6,687元」，固非無據。惟該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第13頁有關此部分之記載有誤，業經原審向北區國稅局查證無訛（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45頁），且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起訴書上開認定有誤乙節，亦均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0頁），爰予補充更正。　
　㈡關於附表編號1、4、5及5-1所示統一發票（即與「停車場監控系統設備」有關）部分：
　　⒈關於附表編號1：依聚家公司採購單、碁勝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碁勝公司）出貨單、碁勝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三）、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丞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丞鷹公司）及群永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42至15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103年10、11月間向碁勝公司訂購電子零組件、攝影機、鏡頭、支架、保全主機、偵測器、警報器、柵欄機、警示器、減速墊、告示牌、對講機、數位錄影主機、感應讀卡機等物件後，碁勝公司即開立銷售額共426萬8,373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聚家公司，其後聚家公司將之售予漾拓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448萬1,793元（含稅為448萬1,7890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將其中電子零組件售予丞鷹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294萬1,176元（含稅為308萬8,236元）之統一發票3張予丞鷹公司；其他物件則售予群永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171萬4,285元（含稅為180萬元）之統一發票6張予群永公司，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以及丞鷹公司、群永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見偵字卷三第154頁、第157頁反面、第159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4年3月18日跨行轉帳448萬1,835元予碁勝公司，而丞鷹公司、群永公司亦於同日分別支付308萬8,236元、180萬元予漾拓公司，可見聚家公司應有向碁勝公司購買上開物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4號案件〈下稱本院另案〉就碁勝公司負責人楊旭震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楊旭震無罪之諭知確定，判決書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281至505頁），而聚家公司於購得後亦有將之轉售漾拓公司，再由漾拓公司分別售予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後，收取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所付款項，核與一般交易常態尚無明顯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所示統一發票係由聚家公司向碁勝公司購買材料後，加價5％賣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賣給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等語，尚非全屬子虛。
　　⒉關於附表編號4、5及5-1：依群永公司與菱光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菱光公司）104年3月25日、104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4年4月22日、104年5月20日、104年7月28日、104年8月12日、104年8月21日工程合約書（見偵字卷四第68至100頁），以及漾拓公司與群永公司104年5月1日合作合約書（見偵字卷三第167至168頁），可知群永公司依約須負擔及自備各該停車場監控系統工程之所有材料機具（見第10條），並自簽約起1年內之保固責任（見第16條），而漾拓公司則須負責就群永公司整合「建商監控設備」專案客戶所提供之商品，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至於上開「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被告稱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鉅威公司）購買後，加價2％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2％售予群永公司，並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等語，業已提出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二）、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4、5及5-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69至229頁，偵字卷四第1至67頁）為證。上開採購單、出貨單、銷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記載之品名，與前揭「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大致相符，時序上亦無明顯不合之處，佐以聚家公司第一商業銀行歸戶台幣活存、支存明細查詢（見偵字卷一第116至117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5年1月8日、13日、15日、20日、2月17日及3月1日，分別匯款485萬元、526萬2,881元、509萬1,571元、413萬1,270元、30萬元及87萬5,456元至鉅威公司帳戶，堪認聚家公司應有向鉅威公司購買上開材料（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無罪之諭知確定），且與上開漾拓公司、群永公司及菱光公司之合作協議密切相關，縱未將聚家公司負責提供材料之事載明於上開合作協議，仍無礙其實際參與上開交易之事實，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等語，亦非全屬無稽。
　㈢關於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即與「與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及通信設備」有關）部分：
　　⒈依耀藝（香港）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17日授權鉅威公司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授權書，以及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104年6月10日「IPTV及儲值卡系統開發暨行銷專案合約」（見偵字卷四第101至104頁、第117頁），可知鉅威公司業已取得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授權，並受聚家公司委託開發IPTV即時影音串流平台系統、儲值卡儲值管理功能平台，及處理儲值卡之印製及配送事宜。至該合作案所需機房設備及維運，依約係由聚家公司委託鉅威公司代為採購及管理，所需費用均由聚家公司支出，佐以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一第342至352頁），及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依約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依證人劉啓川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開始擔任聚家公司董事，公司倉庫現在搬到樹林大安路119號，「臺中」也有一個倉庫，由當地主管管理；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103到105年中間，我有幫被告測試網路電視（如原審重訴字卷第79至82頁照片所示），希望能在大陸台商圈推廣；我有在大陸把app安裝在apple手機做測試，並且使用好幾個星期，當時新聞台、體育台都可以看，我也有給我鴻海的同事測，後來可能是授權的關係，有Leg的狀況，我就請被告處理這個狀況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4至95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9頁）、證人陳怡秀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於103年11月到104年12月期間，在聚家公司擔任客服人員，我有看過網路電視儲值卡（如原審重訴字卷一第85頁照片所示），當時我的主管「楊高彥」有叫我收集幾個人的手機去做測試，但我的手機是三星，無法安裝網路電視系統；漾拓公司在「臺中」有辦公室等語（偵字卷三第114頁反面，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05至408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楊高彥」是「漾拓公司」的主管階層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7頁），佐以卷附IPTV系統設備建置照片（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其中第241頁照片牆面有顯示「漾拓」字樣），暨聚家公司客戶端問題通知、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簽署之IPTV產品問題協議書及IPTV付款協議書（見偵字卷四第114至11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取得IPTV系統設備後，確有將之搬至牆面顯示「漾拓」字樣之空間，且漾拓公司主管楊高彥亦有指示陳怡秀收集手機做測試，另由聚家公司於105年2月23日通知「漾拓公司」及「客戶端使用用戶」已對「IPTV」手機客戶端閃退、音爆、轉台卡頓連線失敗等問題進行軟體檢測修改，嗣亦於105年3月3日及105年4月27日與鉅威公司簽訂相關協議書，要求鉅威公司應儘速處理上開問題，可見聚家公司應已將IPTV系統設備移轉予漾拓公司乃至於其他客戶端用戶使用，否則即無庸對其等為上開通知。此等客觀事實，核與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係聚家公司分別於「104年5、6月及11、12月間」所開立之時序，亦無任何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均係真實交易等語，尤非全然無據。
　㈣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統一發票（即與「電話儲值卡（行動上網499）」有關）部分：
　　⒈依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18至126頁），佐以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上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經比對上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2，銷售額共668萬2,500元），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綵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至273頁），可知其每組張數均為8張，品名及數量亦前後相對（以各組之第1張為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PG54825203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4頁〉、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7頁〉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頁〉，其品名均為「行動上網499」，數量均為「1750」），由其開立日期及金額觀察，應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購得後加價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售予漾綵公司，聚家公司、漾拓公司因而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見偵字卷三第165），顯示漾拓公司於104年12月18日、104年12月28日分別轉帳260萬元、520萬元至聚家公司上揭帳戶，聚家公司再於104年12月28日、104年12月29日轉帳514萬9,674元、500萬45元予鉅威公司，則被告辯稱：上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等語，亦非全無所憑。
  ㈤被告雖於原審時自承：漾拓公司的訂貨單、聚家公司的出貨單或送貨單，都沒有製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第109頁），然依103年11-12月、104年3-4月、5-6月、7-8月、9-10月、11-12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上證10，見本院卷二第9至20頁），及附表所示統一發票及相關聚家公司及漾拓公司「轉帳傳票」（即上證11，見本院卷二第21至319頁），可知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就上開交易縱未製作訂貨單、出貨單或送貨單等單據，但仍有依法辦理記帳，並據以申報營業稅。次由上揭㈡至㈣所示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之交易過程，可知兩公司在交易前期係採加價轉售方式，分別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指附表編號1、2），其後則配合交易需求，由聚家公司提供材料，漾拓公司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指附表編號4、5及5-1）及配合測試（指附表編號3、6），參以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在104年7月左右到聚家公司面試，進入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家漾拓公司，後來我有換到漾拓公司，直到107年離職，但工作內容都是擔任業務助理，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3至94頁、第96至99頁），證人劉啓川於偵訊時證稱：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可知兩公司雖係獨立之法人，股東組成亦有不同，但在業務執行上之關係甚密，互為依存，其以上開方式「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實未背離一般商業模式，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等語，即非完全無據。況且，買賣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本不以買賣雙方有簽署「契約書」為必要，遑論製作「訂貨單、出貨單、送貨單」，故聚家公司縱未製作出貨單或送貨單，漾拓公司亦未製作訂貨單，仍無礙於彼此間存有真實交易之認定。至檢察官雖先對前述上證10、11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嗣又以上證11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且「統一發票」之開立日期不同，編號卻係連號，恐有美化帳面之嫌（見本院卷二第327至388頁），然辯護人則已說明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均已電腦化，上開「轉帳傳票」係從電腦直接列印，故無製作人核章，且相關資料之前均有提供給國稅局人員勾稽查核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佐以證人即中和稽徵所稽核人員呂靜慧於原審時證稱：比對完發票金額後，我們會請她們帶帳冊、憑證，就是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帳簿通通帶過來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四第15頁），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及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見偵字卷一第1至16頁、第22至30頁）亦均未記載被告有消極不配合提供查核所需憑證帳簿之情形，自難僅因上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即遽認其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至本案「部分」之統一發票雖有開立日期不同，但編號卻係連號之情形，然其原因非僅一端，與所涉交易是否真實，尚無必然之關聯性，自難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證人劉啓川雖於偵訊時證稱：漾拓公司是作LED燈的設計與銷售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然依其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起擔任聚家公司董事，但我沒有介入經營，只知道早期是作LED租賃、買賣，但中間我有幫忙測試網路電視；之後我也有應被告請求，掛名擔任漾拓公司董事；當時除了被告，我不認識其他聚家公司的人，至於漾拓公司的人，只有從大陸回臺灣時會見過，我所知道聚家公司經營業務的事，都是被告跟我說的；後來因我於107年已到聚家公司上班，偵訊時才會說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7頁、第400至403頁），可知其於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之前，僅係掛名董事，對於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之實際業務情形及有哪些人員等節，均僅係聽聞被告轉述，未必得悉全部業務內容。況且，附表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時間為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與其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至少間隔2年以上，自無從「親自見聞」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之全部業務情形。從而，證人劉啓川上開偵訊時所證，至多僅能證明漾拓公司有此業務，尚不得據此反推該公司未曾與聚家公司有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
　㈦證人陳怡秀、高詩雯及唐心芙雖於偵訊時稱：聚家公司經營的業務為名片印刷，若有客戶委託印製名片，我們就找廠商設計、印製，後來有做LED燈買賣。我們沒有聽過聚家、漾拓公司與鉅威、碁勝公司有業務往來，聚家、漾拓公司也沒有提供鉅威、碁勝公司施作工程材料，或作監視系統或通訊設備工程業務。我們在職期間就只有做印刷與LED，沒有聽說有與鉅威公司合作電視平台與儲值系統業務等語（見偵三卷第114至115頁）。然依證人陳怡秀於原審時證稱：公司不是只有我1人，收貨的也不只有我，公司收了哪些貨品或包裹，很多情形我是不清楚的；我在偵查庭時真的沒有想到鉅威公司及碁勝公司，今日是因為有提示鉅威公司出貨單，才想到電視卡是鉅威公司沒有錯；我在處理單據時，都是主管叫我打什麼單，我就照著打，因為時隔已久，已不記得打過哪些品名；另我不會去追蹤後續有無採購、出貨或收貨等事實，因為這些不是我的業務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11至412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接高詩雯的工作，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我是依照業務告知的內容，登打銷貨單並列印出來給倉庫，我沒有打過IPTV儲值卡、電腦號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品項的銷貨單，但公司不是只有我負責登打銷貨單，陳怡秀或其他人員也會登打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6至97頁、第99頁），可知該2人僅係單純依指示登打單據，且非唯一負責登打之人，後續之交付或收受貨物事務亦非其等負責，衡情未必知悉公司全部之業務內容。況且，被告亦已自承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就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未製作出貨單、送貨單或訂貨單，則其等未曾登打相關內容之出貨單，或因而不知公司有相關交易內容，核與常理亦無明顯違背，自難據此逕論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必無真實交易存在。
　㈧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屬不實交易，遑論被告有就該等交易以填製不實內容統一發票之方式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稅捐之犯行及故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罪相繩。被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未予詳察，遽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為科刑之判決，尚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審此部分之判決，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銷售額

		已扣抵
銷項稅額



		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38,128

		16,906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268,782

		13,439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24,463

		16,223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8,142

		9,407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374,416

		18,721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6,741

		9,337



		


		


		


		小計

		9張

		4,481,793

		224,088



		2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607,500

		30,37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小計

		8張

		6,682,500

		334,125



		3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小計

		6張

		11,625,000

		581,250



		4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58,59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73,9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55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86,42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7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75,84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61,3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02,20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7,0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60,43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7,53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6,17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00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70,05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9,39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4,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22,2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6,68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92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81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7,20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0,8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1,81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52,85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85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95,52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25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92,64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4,28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16,9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63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20,62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60,49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40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01,8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31,10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56,55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85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9,52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3,31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6,1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4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70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6,35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02,46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9,86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3,02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2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1,36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0,2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4,1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28,56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1,19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2,3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2,35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7,01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2,5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0,98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3,7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16,4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8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7,1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7,5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1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9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18,48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8,63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2,2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81,9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6,56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4,4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7,83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8,9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5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53,6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5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5,75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90,8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48,1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05,8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1,8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87,00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24,05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30,6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4,2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3,8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9,990

		




		


		


		


		小計

		89張

		21,533,942

		




		5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0,050

		18,50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6,428

		14,3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8,593

		7,93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733

		7,13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18,877

		20,944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561,323

		28,06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27,912

		21,39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7,539

		7,3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9,662

		18,98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6,094

		20,305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17,185

		15,85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8,416

		5,9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3,545

		14,1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7,151

		20,35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0,810

		7,0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5,998

		20,30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67,206

		13,36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8,583

		20,42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0,823

		5,5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253

		7,11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0,626

		6,03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3,342

		7,66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31,535

		6,5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3,385

		6,16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6,585

		6,329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9,079

		20,95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3,603

		6,68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7,257

		20,86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7,618

		23,38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613

		21,53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21,107

		6,05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3,794

		20,69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61,476

		8,07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20,992

		21,0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0,817

		20,04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54,162

		22,70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3,229

		20,16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132

		21,50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1,292

		7,06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395,049

		19,752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51,005

		7,5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8,335

		7,41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9,605

		6,980



		


		


		


		小計

		49張

		14,326,177

		716,311



		5-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97,760

		




		


		


		


		小計

		1張

		


		




		6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775,000

		38,75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小計

		10張

		16,585,000

		829,250



		合計

		


		


		


		172 張

		7,533萬2,172元

		268萬5,024元



		備註：上開編號1至3、5、6所示統一發票82張（銷售額共53,70萬0,470元）業經漾拓公司持以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加新
選任辯護人  丁福慶律師
            陳智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4055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鄭加新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經原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鄭加新「以不實統一發票作為
    聚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家公司）之進項憑證，扣抵
    該公司銷項稅額所涉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
    分諭知無罪判決（即無罪部分），另就其「幫助漾拓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漾拓公司）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
    憑證」部分判處罪刑（即有罪部分）後，僅被告就「有罪部
    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之審理範圍當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案被告、辯護人雖否認證人即永富記帳事務所負責人林惠娟之談話紀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民國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中和稅捐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查緝涉嫌虛設行號案情報告；北區國稅局移送書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73號判決書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第121頁、第127頁、第129頁）。惟依前引說明，因本院審理結果，係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為
    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並為從事填製會計憑證業務之人。其明知聚家公司並無銷貨
    予漾拓公司，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之犯意
    ，於上開期間，接續將聚家公司銷售網路協定電視（IPTV）
    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貨物予漾拓
    公司之不實交易事項、金額，填載於屬聚家公司會計憑證之
    統一發票內，而開立虛偽不實之統一發票共92紙，銷售額合
    計新臺幣（下同）7,523萬1,440元，交付予漾拓公司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並經該公司持其中91紙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而
    以此不正方法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營業稅共375萬6,687元，足
    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課稅之公平性及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
    。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
    捐，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
    云云。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
    述、②證人即聚家公司董事劉啓川於偵查中之證述、③證人即
    聚家公司總務高詩雯於偵查中之證述、④證人即聚家公司總
    務人員唐心芙於偵查中之證述、⑤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
    陳怡秀於偵查中之證述、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 年度偵
    字第5582號起訴書、⑦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
    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營業稅
    稅籍資料、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專案申請調
    檔查核清單、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聚家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
    臺灣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明細、第一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
    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
    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
    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開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
    行，略辯稱：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
    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
    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
    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
    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被告並
    無幫助逃漏稅捐或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 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
    並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又聚家公司於該期間開立如附表所
    示「172 張」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33萬2,172元」）予
    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82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
    ，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等事實，有營業人變更
    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房屋租賃契
    約書、新北市政府104 年4 月9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408
    75號函、北區國稅局104年4 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
    043539621號函暨所附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字
    卷一第40至80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
    統一發票查核名冊、聚家公司（專案調檔之營業人名稱）涉
    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見偵字卷一第284至308
    頁、第311至336頁）；附表所示統一發票172張（編號1部分
    見偵字卷三第147至151頁；編號4、5及5-1部分見偵字卷四
    第1至13頁；編號3、6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05至107頁；編號2
    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27至12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於原審
    及本院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57頁，原審重訴字
    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139頁），堪信真實。至檢察官依
    北區國稅局查證並確認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
    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認定聚家公
    司開立「92張」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23萬1,440
    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91張」統一發票申
    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375萬6,687元」，固非無據。
    惟該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第13頁有關此部分之記載有誤，業經
    原審向北區國稅局查證無訛（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45頁），
    且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起訴書上開認定有誤乙節，亦
    均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0頁），爰予補充更正。　
　㈡關於附表編號1、4、5及5-1所示統一發票（即與「停車場監
    控系統設備」有關）部分：
　　⒈關於附表編號1：依聚家公司採購單、碁勝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碁勝公司）出貨單、碁勝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
      票（即原判決附表三）、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
      票（即附表編號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丞
      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丞鷹公司）及群永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42至156頁）
      ，可知聚家公司於103年10、11月間向碁勝公司訂購電子
      零組件、攝影機、鏡頭、支架、保全主機、偵測器、警報
      器、柵欄機、警示器、減速墊、告示牌、對講機、數位錄
      影主機、感應讀卡機等物件後，碁勝公司即開立銷售額共
      426萬8,373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聚家公司，其後聚家公司
      將之售予漾拓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448萬1,793元（含稅
      為448萬1,7890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
      再將其中電子零組件售予丞鷹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294
      萬1,176元（含稅為308萬8,236元）之統一發票3張予丞鷹
      公司；其他物件則售予群永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171萬4
      ,285元（含稅為180萬元）之統一發票6張予群永公司，佐
      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以及丞鷹公
      司、群永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見偵字
      卷三第154頁、第157頁反面、第159頁），顯示聚家公司
      於104年3月18日跨行轉帳448萬1,835元予碁勝公司，而丞
      鷹公司、群永公司亦於同日分別支付308萬8,236元、180
      萬元予漾拓公司，可見聚家公司應有向碁勝公司購買上開
      物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4號案件〈下稱本院另案〉就
      碁勝公司負責人楊旭震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
      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
      實交易，因而為楊旭震無罪之諭知確定，判決書見原審重
      訴字卷三第281至505頁），而聚家公司於購得後亦有將之
      轉售漾拓公司，再由漾拓公司分別售予丞鷹公司及群永公
      司後，收取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所付款項，核與一般交易
      常態尚無明顯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所示統一發
      票係由聚家公司向碁勝公司購買材料後，加價5％賣予漾拓
      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賣給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等語，尚
      非全屬子虛。
　　⒉關於附表編號4、5及5-1：依群永公司與菱光機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菱光公司）104年3月25日、104年4月7日
      、104年4月8日、104年4月22日、104年5月20日、104年7
      月28日、104年8月12日、104年8月21日工程合約書（見偵
      字卷四第68至100頁），以及漾拓公司與群永公司104年5
      月1日合作合約書（見偵字卷三第167至168頁），可知群
      永公司依約須負擔及自備各該停車場監控系統工程之所有
      材料機具（見第10條），並自簽約起1年內之保固責任（
      見第16條），而漾拓公司則須負責就群永公司整合「建商
      監控設備」專案客戶所提供之商品，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
      服務。至於上開「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被告稱
      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鉅威公司）購買
      後，加價2％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2％售予群永公
      司，並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等語，業已提出聚家公司
      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
      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二）、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
      發票（即附表編號4、5及5-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
      公司開予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69至229頁
      ，偵字卷四第1至67頁）為證。上開採購單、出貨單、銷
      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記載之品名，與前揭「建商監控設備」
      專案所需材料大致相符，時序上亦無明顯不合之處，佐以
      聚家公司第一商業銀行歸戶台幣活存、支存明細查詢（見
      偵字卷一第116至117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5年1月8日
      、13日、15日、20日、2月17日及3月1日，分別匯款485萬
      元、526萬2,881元、509萬1,571元、413萬1,270元、30萬
      元及87萬5,456元至鉅威公司帳戶，堪認聚家公司應有向
      鉅威公司購買上開材料（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
      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
      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
      發無罪之諭知確定），且與上開漾拓公司、群永公司及菱
      光公司之合作協議密切相關，縱未將聚家公司負責提供材
      料之事載明於上開合作協議，仍無礙其實際參與上開交易
      之事實，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
      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
      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
      之獲利等語，亦非全屬無稽。
　㈢關於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即與「與網路協定電視〈IP
    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及通信設備」有關）
    部分：
　　⒈依耀藝（香港）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17日授權鉅威公司於
      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授權書，
      以及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104年6月10日「IPTV及儲值卡系
      統開發暨行銷專案合約」（見偵字卷四第101至104頁、第
      117頁），可知鉅威公司業已取得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
      費收視之授權，並受聚家公司委託開發IPTV即時影音串流
      平台系統、儲值卡儲值管理功能平台，及處理儲值卡之印
      製及配送事宜。至該合作案所需機房設備及維運，依約係
      由聚家公司委託鉅威公司代為採購及管理，所需費用均由
      聚家公司支出，佐以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
      見偵字卷一第342至352頁），及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
      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統一發票之
      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依約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
      （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
      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
      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
      定）。
　　⒉依證人劉啓川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開始擔任
      聚家公司董事，公司倉庫現在搬到樹林大安路119號，「
      臺中」也有一個倉庫，由當地主管管理；聚家公司跟漾拓
      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103到105年中間，
      我有幫被告測試網路電視（如原審重訴字卷第79至82頁照
      片所示），希望能在大陸台商圈推廣；我有在大陸把app
      安裝在apple手機做測試，並且使用好幾個星期，當時新
      聞台、體育台都可以看，我也有給我鴻海的同事測，後來
      可能是授權的關係，有Leg的狀況，我就請被告處理這個
      狀況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4至95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
      6至399頁）、證人陳怡秀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於10
      3年11月到104年12月期間，在聚家公司擔任客服人員，我
      有看過網路電視儲值卡（如原審重訴字卷一第85頁照片所
      示），當時我的主管「楊高彥」有叫我收集幾個人的手機
      去做測試，但我的手機是三星，無法安裝網路電視系統；
      漾拓公司在「臺中」有辦公室等語（偵字卷三第114頁反
      面，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05至408頁），及證人唐心芙於
      原審時證稱：「楊高彥」是「漾拓公司」的主管階層等語
      （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7頁），佐以卷附IPTV系統設備建
      置照片（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其中第241頁照片牆面
      有顯示「漾拓」字樣），暨聚家公司客戶端問題通知、聚
      家公司與鉅威公司簽署之IPTV產品問題協議書及IPTV付款
      協議書（見偵字卷四第114至11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取
      得IPTV系統設備後，確有將之搬至牆面顯示「漾拓」字樣
      之空間，且漾拓公司主管楊高彥亦有指示陳怡秀收集手機
      做測試，另由聚家公司於105年2月23日通知「漾拓公司」
      及「客戶端使用用戶」已對「IPTV」手機客戶端閃退、音
      爆、轉台卡頓連線失敗等問題進行軟體檢測修改，嗣亦於
      105年3月3日及105年4月27日與鉅威公司簽訂相關協議書
      ，要求鉅威公司應儘速處理上開問題，可見聚家公司應已
      將IPTV系統設備移轉予漾拓公司乃至於其他客戶端用戶使
      用，否則即無庸對其等為上開通知。此等客觀事實，核與
      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係聚家公司分別於「104年5、
      6月及11、12月間」所開立之時序，亦無任何矛盾，則被
      告辯稱：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均係真實交
      易等語，尤非全然無據。
　㈣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統一發票（即與「電話儲值卡（行動上網
    499）」有關）部分：
　　⒈依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
      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18至126頁），佐以前述
      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
      公司所開上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向鉅威
      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
      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
      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
      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經比對上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聚家公司
      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2，銷售額共668萬
      2,500元），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漾綵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至273
      頁），可知其每組張數均為8張，品名及數量亦前後相對
      （以各組之第1張為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PG54825
      203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4頁〉、聚家公司開予漾拓
      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7頁〉及漾
      拓公司開予漾綵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原審重
      訴字卷一第267頁〉，其品名均為「行動上網499」，數量
      均為「1750」），由其開立日期及金額觀察，應係由聚家
      公司向鉅威公司購得後加價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
      價售予漾綵公司，聚家公司、漾拓公司因而從中賺取一定
      比例之利益，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
      細（見偵字卷三第165），顯示漾拓公司於104年12月18日
      、104年12月28日分別轉帳260萬元、520萬元至聚家公司
      上揭帳戶，聚家公司再於104年12月28日、104年12月29日
      轉帳514萬9,674元、500萬45元予鉅威公司，則被告辯稱
      ：上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等語，亦非全無所憑。
  ㈤被告雖於原審時自承：漾拓公司的訂貨單、聚家公司的出貨單或送貨單，都沒有製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第109頁），然依103年11-12月、104年3-4月、5-6月、7-8月、9-10月、11-12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上證10，見本院卷二第9至20頁），及附表所示統一發票及相關聚家公司及漾拓公司「轉帳傳票」（即上證11，見本院卷二第21至319頁），可知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就上開交易縱未製作訂貨單、出貨單或送貨單等單據，但仍有依法辦理記帳，並據以申報營業稅。次由上揭㈡至㈣所示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之交易過程，可知兩公司在交易前期係採加價轉售方式，分別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指附表編號1、2），其後則配合交易需求，由聚家公司提供材料，漾拓公司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指附表編號4、5及5-1）及配合測試（指附表編號3、6），參以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在104年7月左右到聚家公司面試，進入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家漾拓公司，後來我有換到漾拓公司，直到107年離職，但工作內容都是擔任業務助理，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3至94頁、第96至99頁），證人劉啓川於偵訊時證稱：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可知兩公司雖係獨立之法人，股東組成亦有不同，但在業務執行上之關係甚密，互為依存，其以上開方式「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實未背離一般商業模式，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等語，即非完全無據。況且，買賣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本不以買賣雙方有簽署「契約書」為必要，遑論製作「訂貨單、出貨單、送貨單」，故聚家公司縱未製作出貨單或送貨單，漾拓公司亦未製作訂貨單，仍無礙於彼此間存有真實交易之認定。至檢察官雖先對前述上證10、11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嗣又以上證11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且「統一發票」之開立日期不同，編號卻係連號，恐有美化帳面之嫌（見本院卷二第327至388頁），然辯護人則已說明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均已電腦化，上開「轉帳傳票」係從電腦直接列印，故無製作人核章，且相關資料之前均有提供給國稅局人員勾稽查核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佐以證人即中和稽徵所稽核人員呂靜慧於原審時證稱：比對完發票金額後，我們會請她們帶帳冊、憑證，就是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帳簿通通帶過來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四第15頁），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及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見偵字卷一第1至16頁、第22至30頁）亦均未記載被告有消極不配合提供查核所需憑證帳簿之情形，自難僅因上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即遽認其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至本案「部分」之統一發票雖有開立日期不同，但編號卻係連號之情形，然其原因非僅一端，與所涉交易是否真實，尚無必然之關聯性，自難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證人劉啓川雖於偵訊時證稱：漾拓公司是作LED燈的設計與銷
    售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然依其於原審時證稱：我是
    從103年起擔任聚家公司董事，但我沒有介入經營，只知道
    早期是作LED租賃、買賣，但中間我有幫忙測試網路電視；
    之後我也有應被告請求，掛名擔任漾拓公司董事；當時除了
    被告，我不認識其他聚家公司的人，至於漾拓公司的人，只
    有從大陸回臺灣時會見過，我所知道聚家公司經營業務的事
    ，都是被告跟我說的；後來因我於107年已到聚家公司上班
    ，偵訊時才會說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
    理會互用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7頁、第400至4
    03頁），可知其於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之前，僅係掛名董
    事，對於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之實際業務情形及有哪些人員
    等節，均僅係聽聞被告轉述，未必得悉全部業務內容。況且
    ，附表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時間為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
    間，與其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至少間隔2年以上，自無從「
    親自見聞」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
    之全部業務情形。從而，證人劉啓川上開偵訊時所證，至多
    僅能證明漾拓公司有此業務，尚不得據此反推該公司未曾與
    聚家公司有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
　㈦證人陳怡秀、高詩雯及唐心芙雖於偵訊時稱：聚家公司經營
    的業務為名片印刷，若有客戶委託印製名片，我們就找廠商
    設計、印製，後來有做LED燈買賣。我們沒有聽過聚家、漾
    拓公司與鉅威、碁勝公司有業務往來，聚家、漾拓公司也沒
    有提供鉅威、碁勝公司施作工程材料，或作監視系統或通訊
    設備工程業務。我們在職期間就只有做印刷與LED，沒有聽
    說有與鉅威公司合作電視平台與儲值系統業務等語（見偵三
    卷第114至115頁）。然依證人陳怡秀於原審時證稱：公司不
    是只有我1人，收貨的也不只有我，公司收了哪些貨品或包
    裹，很多情形我是不清楚的；我在偵查庭時真的沒有想到鉅
    威公司及碁勝公司，今日是因為有提示鉅威公司出貨單，才
    想到電視卡是鉅威公司沒有錯；我在處理單據時，都是主管
    叫我打什麼單，我就照著打，因為時隔已久，已不記得打過
    哪些品名；另我不會去追蹤後續有無採購、出貨或收貨等事
    實，因為這些不是我的業務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11
    至412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接高詩雯的
    工作，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
    司帳戶；我是依照業務告知的內容，登打銷貨單並列印出來
    給倉庫，我沒有打過IPTV儲值卡、電腦號材、監視系統設備
    、通信設備等品項的銷貨單，但公司不是只有我負責登打銷
    貨單，陳怡秀或其他人員也會登打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
    第96至97頁、第99頁），可知該2人僅係單純依指示登打單
    據，且非唯一負責登打之人，後續之交付或收受貨物事務亦
    非其等負責，衡情未必知悉公司全部之業務內容。況且，被
    告亦已自承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就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
    交易均未製作出貨單、送貨單或訂貨單，則其等未曾登打相
    關內容之出貨單，或因而不知公司有相關交易內容，核與常
    理亦無明顯違背，自難據此逕論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必無
    真實交易存在。
　㈧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
    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屬不實交易，遑論被告有就
    該等交易以填製不實內容統一發票之方式幫助漾拓公司逃漏
    稅捐之犯行及故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
    則，尚難率以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罪相繩。被
    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
    知。　
四、原審未予詳察，遽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為科刑之判決，尚
    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審此部分之判決，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銷售額 已扣抵 銷項稅額 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38,128 16,906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268,782 13,439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24,463 16,223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8,142 9,407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374,416 18,721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6,741 9,337    小計 9張 4,481,793 224,088 2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607,500 30,37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小計 8張 6,682,500 334,125 3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小計 6張 11,625,000 581,250 4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58,59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73,9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55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86,42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7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75,84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61,3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02,20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7,0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60,43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7,53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6,17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00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70,05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9,39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4,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22,2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6,68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92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81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7,20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0,8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1,81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52,85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85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95,52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25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92,64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4,28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16,9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63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20,62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60,49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40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01,8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31,10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56,55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85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9,52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3,31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6,1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4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70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6,35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02,46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9,86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3,02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2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1,36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0,2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4,1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28,56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1,19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2,3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2,35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7,01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2,5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0,98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3,7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16,4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8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7,1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7,5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1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9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18,48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8,63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2,2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81,9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6,56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4,4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7,83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8,9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5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53,6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5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5,75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90,8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48,1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05,8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1,8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87,00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24,05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30,6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4,2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3,8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9,990     小計 89張 21,533,942  5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0,050 18,50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6,428 14,3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8,593 7,93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733 7,13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18,877 20,944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561,323 28,06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27,912 21,39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7,539 7,3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9,662 18,98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6,094 20,305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17,185 15,85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8,416 5,9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3,545 14,1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7,151 20,35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0,810 7,0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5,998 20,30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67,206 13,36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8,583 20,42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0,823 5,5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253 7,11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0,626 6,03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3,342 7,66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31,535 6,5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3,385 6,16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6,585 6,329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9,079 20,95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3,603 6,68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7,257 20,86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7,618 23,38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613 21,53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21,107 6,05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3,794 20,69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61,476 8,07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20,992 21,0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0,817 20,04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54,162 22,70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3,229 20,16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132 21,50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1,292 7,06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395,049 19,752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51,005 7,5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8,335 7,41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9,605 6,980    小計 49張 14,326,177 716,311 5-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97,760     小計 1張   6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775,000 38,75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小計 10張 16,585,000 829,250 合計    172 張 7,533萬2,172元 268萬5,024元 備註：上開編號1至3、5、6所示統一發票82張（銷售額共53,70萬0,470元）業經漾拓公司持以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加新
選任辯護人  丁福慶律師
            陳智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40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鄭加新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經原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鄭加新「以不實統一發票作為聚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家公司）之進項憑證，扣抵該公司銷項稅額所涉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諭知無罪判決（即無罪部分），另就其「幫助漾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拓公司）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判處罪刑（即有罪部分）後，僅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之審理範圍當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案被告、辯護人雖否認證人即永富記帳事務所負責人林惠娟之談話紀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民國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中和稅捐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查緝涉嫌虛設行號案情報告；北區國稅局移送書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73號判決書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第121頁、第127頁、第129頁）。惟依前引說明，因本院審理結果，係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為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並為從事填製會計憑證業務之人。其明知聚家公司並無銷貨予漾拓公司，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之犯意，於上開期間，接續將聚家公司銷售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貨物予漾拓公司之不實交易事項、金額，填載於屬聚家公司會計憑證之統一發票內，而開立虛偽不實之統一發票共92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7,523萬1,440元，交付予漾拓公司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經該公司持其中91紙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而以此不正方法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營業稅共375萬6,687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課稅之公平性及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云云。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②證人即聚家公司董事劉啓川於偵查中之證述、③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高詩雯於偵查中之證述、④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唐心芙於偵查中之證述、⑤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陳怡秀於偵查中之證述、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 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⑦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營業稅稅籍資料、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聚家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明細、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開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略辯稱：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被告並無幫助逃漏稅捐或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 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並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又聚家公司於該期間開立如附表所示「172 張」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33萬2,172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82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等事實，有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房屋租賃契約書、新北市政府104 年4 月9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40875號函、北區國稅局104年4 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3539621號函暨所附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字卷一第40至80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聚家公司（專案調檔之營業人名稱）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見偵字卷一第284至308頁、第311至336頁）；附表所示統一發票172張（編號1部分見偵字卷三第147至151頁；編號4、5及5-1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至13頁；編號3、6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05至107頁；編號2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27至12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57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139頁），堪信真實。至檢察官依北區國稅局查證並確認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認定聚家公司開立「92張」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23萬1,440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91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375萬6,687元」，固非無據。惟該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第13頁有關此部分之記載有誤，業經原審向北區國稅局查證無訛（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45頁），且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起訴書上開認定有誤乙節，亦均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0頁），爰予補充更正。　
　㈡關於附表編號1、4、5及5-1所示統一發票（即與「停車場監控系統設備」有關）部分：
　　⒈關於附表編號1：依聚家公司採購單、碁勝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碁勝公司）出貨單、碁勝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三）、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丞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丞鷹公司）及群永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42至15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103年10、11月間向碁勝公司訂購電子零組件、攝影機、鏡頭、支架、保全主機、偵測器、警報器、柵欄機、警示器、減速墊、告示牌、對講機、數位錄影主機、感應讀卡機等物件後，碁勝公司即開立銷售額共426萬8,373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聚家公司，其後聚家公司將之售予漾拓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448萬1,793元（含稅為448萬1,7890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將其中電子零組件售予丞鷹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294萬1,176元（含稅為308萬8,236元）之統一發票3張予丞鷹公司；其他物件則售予群永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171萬4,285元（含稅為180萬元）之統一發票6張予群永公司，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以及丞鷹公司、群永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見偵字卷三第154頁、第157頁反面、第159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4年3月18日跨行轉帳448萬1,835元予碁勝公司，而丞鷹公司、群永公司亦於同日分別支付308萬8,236元、180萬元予漾拓公司，可見聚家公司應有向碁勝公司購買上開物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4號案件〈下稱本院另案〉就碁勝公司負責人楊旭震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楊旭震無罪之諭知確定，判決書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281至505頁），而聚家公司於購得後亦有將之轉售漾拓公司，再由漾拓公司分別售予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後，收取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所付款項，核與一般交易常態尚無明顯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所示統一發票係由聚家公司向碁勝公司購買材料後，加價5％賣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賣給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等語，尚非全屬子虛。
　　⒉關於附表編號4、5及5-1：依群永公司與菱光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菱光公司）104年3月25日、104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4年4月22日、104年5月20日、104年7月28日、104年8月12日、104年8月21日工程合約書（見偵字卷四第68至100頁），以及漾拓公司與群永公司104年5月1日合作合約書（見偵字卷三第167至168頁），可知群永公司依約須負擔及自備各該停車場監控系統工程之所有材料機具（見第10條），並自簽約起1年內之保固責任（見第16條），而漾拓公司則須負責就群永公司整合「建商監控設備」專案客戶所提供之商品，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至於上開「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被告稱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鉅威公司）購買後，加價2％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2％售予群永公司，並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等語，業已提出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二）、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4、5及5-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69至229頁，偵字卷四第1至67頁）為證。上開採購單、出貨單、銷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記載之品名，與前揭「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大致相符，時序上亦無明顯不合之處，佐以聚家公司第一商業銀行歸戶台幣活存、支存明細查詢（見偵字卷一第116至117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5年1月8日、13日、15日、20日、2月17日及3月1日，分別匯款485萬元、526萬2,881元、509萬1,571元、413萬1,270元、30萬元及87萬5,456元至鉅威公司帳戶，堪認聚家公司應有向鉅威公司購買上開材料（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無罪之諭知確定），且與上開漾拓公司、群永公司及菱光公司之合作協議密切相關，縱未將聚家公司負責提供材料之事載明於上開合作協議，仍無礙其實際參與上開交易之事實，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等語，亦非全屬無稽。
　㈢關於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即與「與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及通信設備」有關）部分：
　　⒈依耀藝（香港）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17日授權鉅威公司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授權書，以及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104年6月10日「IPTV及儲值卡系統開發暨行銷專案合約」（見偵字卷四第101至104頁、第117頁），可知鉅威公司業已取得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授權，並受聚家公司委託開發IPTV即時影音串流平台系統、儲值卡儲值管理功能平台，及處理儲值卡之印製及配送事宜。至該合作案所需機房設備及維運，依約係由聚家公司委託鉅威公司代為採購及管理，所需費用均由聚家公司支出，佐以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一第342至352頁），及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依約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依證人劉啓川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開始擔任聚家公司董事，公司倉庫現在搬到樹林大安路119號，「臺中」也有一個倉庫，由當地主管管理；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103到105年中間，我有幫被告測試網路電視（如原審重訴字卷第79至82頁照片所示），希望能在大陸台商圈推廣；我有在大陸把app安裝在apple手機做測試，並且使用好幾個星期，當時新聞台、體育台都可以看，我也有給我鴻海的同事測，後來可能是授權的關係，有Leg的狀況，我就請被告處理這個狀況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4至95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9頁）、證人陳怡秀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於103年11月到104年12月期間，在聚家公司擔任客服人員，我有看過網路電視儲值卡（如原審重訴字卷一第85頁照片所示），當時我的主管「楊高彥」有叫我收集幾個人的手機去做測試，但我的手機是三星，無法安裝網路電視系統；漾拓公司在「臺中」有辦公室等語（偵字卷三第114頁反面，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05至408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楊高彥」是「漾拓公司」的主管階層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7頁），佐以卷附IPTV系統設備建置照片（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其中第241頁照片牆面有顯示「漾拓」字樣），暨聚家公司客戶端問題通知、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簽署之IPTV產品問題協議書及IPTV付款協議書（見偵字卷四第114至11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取得IPTV系統設備後，確有將之搬至牆面顯示「漾拓」字樣之空間，且漾拓公司主管楊高彥亦有指示陳怡秀收集手機做測試，另由聚家公司於105年2月23日通知「漾拓公司」及「客戶端使用用戶」已對「IPTV」手機客戶端閃退、音爆、轉台卡頓連線失敗等問題進行軟體檢測修改，嗣亦於105年3月3日及105年4月27日與鉅威公司簽訂相關協議書，要求鉅威公司應儘速處理上開問題，可見聚家公司應已將IPTV系統設備移轉予漾拓公司乃至於其他客戶端用戶使用，否則即無庸對其等為上開通知。此等客觀事實，核與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係聚家公司分別於「104年5、6月及11、12月間」所開立之時序，亦無任何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均係真實交易等語，尤非全然無據。
　㈣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統一發票（即與「電話儲值卡（行動上網499）」有關）部分：
　　⒈依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18至126頁），佐以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上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經比對上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2，銷售額共668萬2,500元），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綵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至273頁），可知其每組張數均為8張，品名及數量亦前後相對（以各組之第1張為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PG54825203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4頁〉、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7頁〉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頁〉，其品名均為「行動上網499」，數量均為「1750」），由其開立日期及金額觀察，應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購得後加價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售予漾綵公司，聚家公司、漾拓公司因而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見偵字卷三第165），顯示漾拓公司於104年12月18日、104年12月28日分別轉帳260萬元、520萬元至聚家公司上揭帳戶，聚家公司再於104年12月28日、104年12月29日轉帳514萬9,674元、500萬45元予鉅威公司，則被告辯稱：上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等語，亦非全無所憑。
  ㈤被告雖於原審時自承：漾拓公司的訂貨單、聚家公司的出貨單或送貨單，都沒有製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第109頁），然依103年11-12月、104年3-4月、5-6月、7-8月、9-10月、11-12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上證10，見本院卷二第9至20頁），及附表所示統一發票及相關聚家公司及漾拓公司「轉帳傳票」（即上證11，見本院卷二第21至319頁），可知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就上開交易縱未製作訂貨單、出貨單或送貨單等單據，但仍有依法辦理記帳，並據以申報營業稅。次由上揭㈡至㈣所示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之交易過程，可知兩公司在交易前期係採加價轉售方式，分別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指附表編號1、2），其後則配合交易需求，由聚家公司提供材料，漾拓公司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指附表編號4、5及5-1）及配合測試（指附表編號3、6），參以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在104年7月左右到聚家公司面試，進入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家漾拓公司，後來我有換到漾拓公司，直到107年離職，但工作內容都是擔任業務助理，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3至94頁、第96至99頁），證人劉啓川於偵訊時證稱：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可知兩公司雖係獨立之法人，股東組成亦有不同，但在業務執行上之關係甚密，互為依存，其以上開方式「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實未背離一般商業模式，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等語，即非完全無據。況且，買賣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本不以買賣雙方有簽署「契約書」為必要，遑論製作「訂貨單、出貨單、送貨單」，故聚家公司縱未製作出貨單或送貨單，漾拓公司亦未製作訂貨單，仍無礙於彼此間存有真實交易之認定。至檢察官雖先對前述上證10、11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嗣又以上證11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且「統一發票」之開立日期不同，編號卻係連號，恐有美化帳面之嫌（見本院卷二第327至388頁），然辯護人則已說明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均已電腦化，上開「轉帳傳票」係從電腦直接列印，故無製作人核章，且相關資料之前均有提供給國稅局人員勾稽查核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佐以證人即中和稽徵所稽核人員呂靜慧於原審時證稱：比對完發票金額後，我們會請她們帶帳冊、憑證，就是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帳簿通通帶過來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四第15頁），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及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見偵字卷一第1至16頁、第22至30頁）亦均未記載被告有消極不配合提供查核所需憑證帳簿之情形，自難僅因上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即遽認其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至本案「部分」之統一發票雖有開立日期不同，但編號卻係連號之情形，然其原因非僅一端，與所涉交易是否真實，尚無必然之關聯性，自難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證人劉啓川雖於偵訊時證稱：漾拓公司是作LED燈的設計與銷售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然依其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起擔任聚家公司董事，但我沒有介入經營，只知道早期是作LED租賃、買賣，但中間我有幫忙測試網路電視；之後我也有應被告請求，掛名擔任漾拓公司董事；當時除了被告，我不認識其他聚家公司的人，至於漾拓公司的人，只有從大陸回臺灣時會見過，我所知道聚家公司經營業務的事，都是被告跟我說的；後來因我於107年已到聚家公司上班，偵訊時才會說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7頁、第400至403頁），可知其於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之前，僅係掛名董事，對於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之實際業務情形及有哪些人員等節，均僅係聽聞被告轉述，未必得悉全部業務內容。況且，附表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時間為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與其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至少間隔2年以上，自無從「親自見聞」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之全部業務情形。從而，證人劉啓川上開偵訊時所證，至多僅能證明漾拓公司有此業務，尚不得據此反推該公司未曾與聚家公司有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
　㈦證人陳怡秀、高詩雯及唐心芙雖於偵訊時稱：聚家公司經營的業務為名片印刷，若有客戶委託印製名片，我們就找廠商設計、印製，後來有做LED燈買賣。我們沒有聽過聚家、漾拓公司與鉅威、碁勝公司有業務往來，聚家、漾拓公司也沒有提供鉅威、碁勝公司施作工程材料，或作監視系統或通訊設備工程業務。我們在職期間就只有做印刷與LED，沒有聽說有與鉅威公司合作電視平台與儲值系統業務等語（見偵三卷第114至115頁）。然依證人陳怡秀於原審時證稱：公司不是只有我1人，收貨的也不只有我，公司收了哪些貨品或包裹，很多情形我是不清楚的；我在偵查庭時真的沒有想到鉅威公司及碁勝公司，今日是因為有提示鉅威公司出貨單，才想到電視卡是鉅威公司沒有錯；我在處理單據時，都是主管叫我打什麼單，我就照著打，因為時隔已久，已不記得打過哪些品名；另我不會去追蹤後續有無採購、出貨或收貨等事實，因為這些不是我的業務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11至412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接高詩雯的工作，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我是依照業務告知的內容，登打銷貨單並列印出來給倉庫，我沒有打過IPTV儲值卡、電腦號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品項的銷貨單，但公司不是只有我負責登打銷貨單，陳怡秀或其他人員也會登打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6至97頁、第99頁），可知該2人僅係單純依指示登打單據，且非唯一負責登打之人，後續之交付或收受貨物事務亦非其等負責，衡情未必知悉公司全部之業務內容。況且，被告亦已自承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就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未製作出貨單、送貨單或訂貨單，則其等未曾登打相關內容之出貨單，或因而不知公司有相關交易內容，核與常理亦無明顯違背，自難據此逕論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必無真實交易存在。
　㈧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屬不實交易，遑論被告有就該等交易以填製不實內容統一發票之方式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稅捐之犯行及故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罪相繩。被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未予詳察，遽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為科刑之判決，尚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審此部分之判決，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銷售額

		已扣抵
銷項稅額



		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38,128

		16,906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268,782

		13,439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24,463

		16,223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8,142

		9,407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374,416

		18,721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6,741

		9,337



		


		


		


		小計

		9張

		4,481,793

		224,088



		2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607,500

		30,37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小計

		8張

		6,682,500

		334,125



		3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小計

		6張

		11,625,000

		581,250



		4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58,59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73,9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55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86,42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7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75,84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61,3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02,20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7,0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60,43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7,53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6,17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00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70,05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9,39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4,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22,2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6,68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92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81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7,20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0,8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1,81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52,85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85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95,52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25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92,64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4,28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16,9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63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20,62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60,49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40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01,8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31,10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56,55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85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9,52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3,31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6,1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4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70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6,35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02,46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9,86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3,02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2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1,36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0,2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4,1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28,56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1,19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2,3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2,35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7,01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2,5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0,98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3,7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16,4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8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7,1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7,5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1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9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18,48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8,63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2,2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81,9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6,56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4,4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7,83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8,9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5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53,6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5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5,75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90,8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48,1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05,8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1,8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87,00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24,05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30,6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4,2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3,8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9,990

		




		


		


		


		小計

		89張

		21,533,942

		




		5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0,050

		18,50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6,428

		14,3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8,593

		7,93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733

		7,13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18,877

		20,944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561,323

		28,06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27,912

		21,39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7,539

		7,3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9,662

		18,98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6,094

		20,305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17,185

		15,85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8,416

		5,9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3,545

		14,1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7,151

		20,35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0,810

		7,0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5,998

		20,30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67,206

		13,36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8,583

		20,42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0,823

		5,5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253

		7,11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0,626

		6,03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3,342

		7,66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31,535

		6,5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3,385

		6,16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6,585

		6,329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9,079

		20,95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3,603

		6,68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7,257

		20,86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7,618

		23,38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613

		21,53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21,107

		6,05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3,794

		20,69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61,476

		8,07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20,992

		21,0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0,817

		20,04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54,162

		22,70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3,229

		20,16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132

		21,50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1,292

		7,06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395,049

		19,752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51,005

		7,5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8,335

		7,41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9,605

		6,980



		


		


		


		小計

		49張

		14,326,177

		716,311



		5-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97,760

		




		


		


		


		小計

		1張

		


		




		6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775,000

		38,75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小計

		10張

		16,585,000

		829,250



		合計

		


		


		


		172 張

		7,533萬2,172元

		268萬5,024元



		備註：上開編號1至3、5、6所示統一發票82張（銷售額共53,70萬0,470元）業經漾拓公司持以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加新
選任辯護人  丁福慶律師
            陳智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40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鄭加新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經原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鄭加新「以不實統一發票作為聚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家公司）之進項憑證，扣抵該公司銷項稅額所涉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諭知無罪判決（即無罪部分），另就其「幫助漾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拓公司）逃漏稅捐及相關填載不實會計憑證」部分判處罪刑（即有罪部分）後，僅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之審理範圍當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案被告、辯護人雖否認證人即永富記帳事務所負責人林惠娟之談話紀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民國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中和稅捐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查緝涉嫌虛設行號案情報告；北區國稅局移送書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73號判決書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第121頁、第127頁、第129頁）。惟依前引說明，因本院審理結果，係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為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並為從事填製會計憑證業務之人。其明知聚家公司並無銷貨予漾拓公司，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之犯意，於上開期間，接續將聚家公司銷售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貨物予漾拓公司之不實交易事項、金額，填載於屬聚家公司會計憑證之統一發票內，而開立虛偽不實之統一發票共92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7,523萬1,440元，交付予漾拓公司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經該公司持其中91紙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而以此不正方法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營業稅共375萬6,687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課稅之公平性及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云云。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②證人即聚家公司董事劉啓川於偵查中之證述、③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高詩雯於偵查中之證述、④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唐心芙於偵查中之證述、⑤證人即聚家公司總務人員陳怡秀於偵查中之證述、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 年度偵字第5582號起訴書、⑦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營業稅稅籍資料、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聚家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明細、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開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略辯稱：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被告並無幫助逃漏稅捐或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 年11月至104 年12月間，擔任聚家公司負責人，並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又聚家公司於該期間開立如附表所示「172 張」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33萬2,172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82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等事實，有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房屋租賃契約書、新北市政府104 年4 月9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40875號函、北區國稅局104年4 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3539621號函暨所附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字卷一第40至80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聚家公司（專案調檔之營業人名稱）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明細表（見偵字卷一第284至308頁、第311至336頁）；附表所示統一發票172張（編號1部分見偵字卷三第147至151頁；編號4、5及5-1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至13頁；編號3、6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05至107頁；編號2部分見偵字卷四第127至12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57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139頁），堪信真實。至檢察官依北區國稅局查證並確認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認定聚家公司開立「92張」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共「7,523萬1,440元」）予漾拓公司，經漾拓公司持其中「91張」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375萬6,687元」，固非無據。惟該查緝案件稽查報告第13頁有關此部分之記載有誤，業經原審向北區國稅局查證無訛（見原審審重訴字卷第45頁），且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起訴書上開認定有誤乙節，亦均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0頁），爰予補充更正。　
　㈡關於附表編號1、4、5及5-1所示統一發票（即與「停車場監控系統設備」有關）部分：
　　⒈關於附表編號1：依聚家公司採購單、碁勝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碁勝公司）出貨單、碁勝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三）、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丞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丞鷹公司）及群永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42至15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103年10、11月間向碁勝公司訂購電子零組件、攝影機、鏡頭、支架、保全主機、偵測器、警報器、柵欄機、警示器、減速墊、告示牌、對講機、數位錄影主機、感應讀卡機等物件後，碁勝公司即開立銷售額共426萬8,373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聚家公司，其後聚家公司將之售予漾拓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448萬1,793元（含稅為448萬1,7890元）之統一發票9張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將其中電子零組件售予丞鷹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294萬1,176元（含稅為308萬8,236元）之統一發票3張予丞鷹公司；其他物件則售予群永公司，並開立銷售額共171萬4,285元（含稅為180萬元）之統一發票6張予群永公司，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以及丞鷹公司、群永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見偵字卷三第154頁、第157頁反面、第159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4年3月18日跨行轉帳448萬1,835元予碁勝公司，而丞鷹公司、群永公司亦於同日分別支付308萬8,236元、180萬元予漾拓公司，可見聚家公司應有向碁勝公司購買上開物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4號案件〈下稱本院另案〉就碁勝公司負責人楊旭震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楊旭震無罪之諭知確定，判決書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281至505頁），而聚家公司於購得後亦有將之轉售漾拓公司，再由漾拓公司分別售予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後，收取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所付款項，核與一般交易常態尚無明顯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所示統一發票係由聚家公司向碁勝公司購買材料後，加價5％賣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賣給丞鷹公司及群永公司等語，尚非全屬子虛。
　　⒉關於附表編號4、5及5-1：依群永公司與菱光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菱光公司）104年3月25日、104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4年4月22日、104年5月20日、104年7月28日、104年8月12日、104年8月21日工程合約書（見偵字卷四第68至100頁），以及漾拓公司與群永公司104年5月1日合作合約書（見偵字卷三第167至168頁），可知群永公司依約須負擔及自備各該停車場監控系統工程之所有材料機具（見第10條），並自簽約起1年內之保固責任（見第16條），而漾拓公司則須負責就群永公司整合「建商監控設備」專案客戶所提供之商品，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至於上開「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被告稱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鉅威公司）購買後，加價2％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2％售予群永公司，並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等語，業已提出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即原判決附表二）、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4、5及5-1）、漾拓公司銷貨單、漾拓公司開予群永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三第169至229頁，偵字卷四第1至67頁）為證。上開採購單、出貨單、銷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記載之品名，與前揭「建商監控設備」專案所需材料大致相符，時序上亦無明顯不合之處，佐以聚家公司第一商業銀行歸戶台幣活存、支存明細查詢（見偵字卷一第116至117頁），顯示聚家公司於105年1月8日、13日、15日、20日、2月17日及3月1日，分別匯款485萬元、526萬2,881元、509萬1,571元、413萬1,270元、30萬元及87萬5,456元至鉅威公司帳戶，堪認聚家公司應有向鉅威公司購買上開材料（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無罪之諭知確定），且與上開漾拓公司、群永公司及菱光公司之合作協議密切相關，縱未將聚家公司負責提供材料之事載明於上開合作協議，仍無礙其實際參與上開交易之事實，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等語，亦非全屬無稽。
　㈢關於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即與「與網路協定電視〈IPTV〉儲值卡、電腦耗材、監視系統設備及通信設備」有關）部分：
　　⒈依耀藝（香港）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17日授權鉅威公司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授權書，以及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104年6月10日「IPTV及儲值卡系統開發暨行銷專案合約」（見偵字卷四第101至104頁、第117頁），可知鉅威公司業已取得於網際網路供收視戶付費收視之授權，並受聚家公司委託開發IPTV即時影音串流平台系統、儲值卡儲值管理功能平台，及處理儲值卡之印製及配送事宜。至該合作案所需機房設備及維運，依約係由聚家公司委託鉅威公司代為採購及管理，所需費用均由聚家公司支出，佐以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一第342至352頁），及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依約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依證人劉啓川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開始擔任聚家公司董事，公司倉庫現在搬到樹林大安路119號，「臺中」也有一個倉庫，由當地主管管理；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103到105年中間，我有幫被告測試網路電視（如原審重訴字卷第79至82頁照片所示），希望能在大陸台商圈推廣；我有在大陸把app安裝在apple手機做測試，並且使用好幾個星期，當時新聞台、體育台都可以看，我也有給我鴻海的同事測，後來可能是授權的關係，有Leg的狀況，我就請被告處理這個狀況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4至95頁，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9頁）、證人陳怡秀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於103年11月到104年12月期間，在聚家公司擔任客服人員，我有看過網路電視儲值卡（如原審重訴字卷一第85頁照片所示），當時我的主管「楊高彥」有叫我收集幾個人的手機去做測試，但我的手機是三星，無法安裝網路電視系統；漾拓公司在「臺中」有辦公室等語（偵字卷三第114頁反面，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05至408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楊高彥」是「漾拓公司」的主管階層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7頁），佐以卷附IPTV系統設備建置照片（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其中第241頁照片牆面有顯示「漾拓」字樣），暨聚家公司客戶端問題通知、聚家公司與鉅威公司簽署之IPTV產品問題協議書及IPTV付款協議書（見偵字卷四第114至116頁），可知聚家公司於取得IPTV系統設備後，確有將之搬至牆面顯示「漾拓」字樣之空間，且漾拓公司主管楊高彥亦有指示陳怡秀收集手機做測試，另由聚家公司於105年2月23日通知「漾拓公司」及「客戶端使用用戶」已對「IPTV」手機客戶端閃退、音爆、轉台卡頓連線失敗等問題進行軟體檢測修改，嗣亦於105年3月3日及105年4月27日與鉅威公司簽訂相關協議書，要求鉅威公司應儘速處理上開問題，可見聚家公司應已將IPTV系統設備移轉予漾拓公司乃至於其他客戶端用戶使用，否則即無庸對其等為上開通知。此等客觀事實，核與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係聚家公司分別於「104年5、6月及11、12月間」所開立之時序，亦無任何矛盾，則被告辯稱：附表編號3、6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均係真實交易等語，尤非全然無據。
　㈣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統一發票（即與「電話儲值卡（行動上網499）」有關）部分：
　　⒈依聚家公司採購單、鉅威公司出貨單、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18至126頁），佐以前述聚家公司6次匯款予鉅威公司等客觀事實，可知上開鉅威公司所開上開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應係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採購之真實交易（本院另案就鉅威公司負責人蔣德發此部分被訴幫助聚家公司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亦認無法證明上開交易屬於不實交易，因而為蔣德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確定）。
　　⒉經比對上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統一發票、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統一發票（即附表編號2，銷售額共668萬2,500元），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漾綵公司）之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至273頁），可知其每組張數均為8張，品名及數量亦前後相對（以各組之第1張為例，鉅威公司開予聚家公司之PG54825203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4頁〉、聚家公司開予漾拓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偵字卷四第127頁〉及漾拓公司開予漾綵公司之PG00000000號統一發票〈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267頁〉，其品名均為「行動上網499」，數量均為「1750」），由其開立日期及金額觀察，應係由聚家公司向鉅威公司購得後加價售予漾拓公司，漾拓公司再加價售予漾綵公司，聚家公司、漾拓公司因而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佐以聚家公司之臺灣企銀台幣活期性存款明細（見偵字卷三第165），顯示漾拓公司於104年12月18日、104年12月28日分別轉帳260萬元、520萬元至聚家公司上揭帳戶，聚家公司再於104年12月28日、104年12月29日轉帳514萬9,674元、500萬45元予鉅威公司，則被告辯稱：上開交易並非不實交易等語，亦非全無所憑。
  ㈤被告雖於原審時自承：漾拓公司的訂貨單、聚家公司的出貨單或送貨單，都沒有製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第109頁），然依103年11-12月、104年3-4月、5-6月、7-8月、9-10月、11-12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上證10，見本院卷二第9至20頁），及附表所示統一發票及相關聚家公司及漾拓公司「轉帳傳票」（即上證11，見本院卷二第21至319頁），可知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就上開交易縱未製作訂貨單、出貨單或送貨單等單據，但仍有依法辦理記帳，並據以申報營業稅。次由上揭㈡至㈣所示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之交易過程，可知兩公司在交易前期係採加價轉售方式，分別從中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指附表編號1、2），其後則配合交易需求，由聚家公司提供材料，漾拓公司提供維護保固及維修服務（指附表編號4、5及5-1）及配合測試（指附表編號3、6），參以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在104年7月左右到聚家公司面試，進入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家漾拓公司，後來我有換到漾拓公司，直到107年離職，但工作內容都是擔任業務助理，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3至94頁、第96至99頁），證人劉啓川於偵訊時證稱：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可知兩公司雖係獨立之法人，股東組成亦有不同，但在業務執行上之關係甚密，互為依存，其以上開方式「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利益，實未背離一般商業模式，則被告辯稱：聚家公司有業務能力，漾拓公司有服務能力，故由聚家公司購買材料後交付漾拓公司或直接送給客戶，漾拓公司提供後續服務，以分別賺取一定比例之獲利。聚家公司係因與漾拓公司有上開策略聯盟關係，始未製作出貨單等單據等語，即非完全無據。況且，買賣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本不以買賣雙方有簽署「契約書」為必要，遑論製作「訂貨單、出貨單、送貨單」，故聚家公司縱未製作出貨單或送貨單，漾拓公司亦未製作訂貨單，仍無礙於彼此間存有真實交易之認定。至檢察官雖先對前述上證10、11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嗣又以上證11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且「統一發票」之開立日期不同，編號卻係連號，恐有美化帳面之嫌（見本院卷二第327至388頁），然辯護人則已說明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均已電腦化，上開「轉帳傳票」係從電腦直接列印，故無製作人核章，且相關資料之前均有提供給國稅局人員勾稽查核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佐以證人即中和稽徵所稽核人員呂靜慧於原審時證稱：比對完發票金額後，我們會請她們帶帳冊、憑證，就是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帳簿通通帶過來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四第15頁），北區國稅局107 年7 月17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1070009961號函暨所附查緝案件稽查報告及中和稽徵所銷售稅稽查股105 年12月26日簽呈（見偵字卷一第1至16頁、第22至30頁）亦均未記載被告有消極不配合提供查核所需憑證帳簿之情形，自難僅因上開「轉帳傳票」並無製作人核章，即遽認其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至本案「部分」之統一發票雖有開立日期不同，但編號卻係連號之情形，然其原因非僅一端，與所涉交易是否真實，尚無必然之關聯性，自難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證人劉啓川雖於偵訊時證稱：漾拓公司是作LED燈的設計與銷售等語（見偵字卷三第95頁），然依其於原審時證稱：我是從103年起擔任聚家公司董事，但我沒有介入經營，只知道早期是作LED租賃、買賣，但中間我有幫忙測試網路電視；之後我也有應被告請求，掛名擔任漾拓公司董事；當時除了被告，我不認識其他聚家公司的人，至於漾拓公司的人，只有從大陸回臺灣時會見過，我所知道聚家公司經營業務的事，都是被告跟我說的；後來因我於107年已到聚家公司上班，偵訊時才會說聚家公司跟漾拓公司是混合作業，員工如助理會互用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396至397頁、第400至403頁），可知其於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之前，僅係掛名董事，對於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之實際業務情形及有哪些人員等節，均僅係聽聞被告轉述，未必得悉全部業務內容。況且，附表所示統一發票相關交易時間為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與其107年到聚家公司上班至少間隔2年以上，自無從「親自見聞」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於103年11月至104年12月間之全部業務情形。從而，證人劉啓川上開偵訊時所證，至多僅能證明漾拓公司有此業務，尚不得據此反推該公司未曾與聚家公司有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
　㈦證人陳怡秀、高詩雯及唐心芙雖於偵訊時稱：聚家公司經營的業務為名片印刷，若有客戶委託印製名片，我們就找廠商設計、印製，後來有做LED燈買賣。我們沒有聽過聚家、漾拓公司與鉅威、碁勝公司有業務往來，聚家、漾拓公司也沒有提供鉅威、碁勝公司施作工程材料，或作監視系統或通訊設備工程業務。我們在職期間就只有做印刷與LED，沒有聽說有與鉅威公司合作電視平台與儲值系統業務等語（見偵三卷第114至115頁）。然依證人陳怡秀於原審時證稱：公司不是只有我1人，收貨的也不只有我，公司收了哪些貨品或包裹，很多情形我是不清楚的；我在偵查庭時真的沒有想到鉅威公司及碁勝公司，今日是因為有提示鉅威公司出貨單，才想到電視卡是鉅威公司沒有錯；我在處理單據時，都是主管叫我打什麼單，我就照著打，因為時隔已久，已不記得打過哪些品名；另我不會去追蹤後續有無採購、出貨或收貨等事實，因為這些不是我的業務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一第411至412頁），及證人唐心芙於原審時證稱：我是接高詩雯的工作，負責登打銷貨單、零用金管理及將收回之貨款存入公司帳戶；我是依照業務告知的內容，登打銷貨單並列印出來給倉庫，我沒有打過IPTV儲值卡、電腦號材、監視系統設備、通信設備等品項的銷貨單，但公司不是只有我負責登打銷貨單，陳怡秀或其他人員也會登打等語（見原審重訴字卷三第96至97頁、第99頁），可知該2人僅係單純依指示登打單據，且非唯一負責登打之人，後續之交付或收受貨物事務亦非其等負責，衡情未必知悉公司全部之業務內容。況且，被告亦已自承聚家公司或漾拓公司就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未製作出貨單、送貨單或訂貨單，則其等未曾登打相關內容之出貨單，或因而不知公司有相關交易內容，核與常理亦無明顯違背，自難據此逕論聚家公司與漾拓公司間必無真實交易存在。
　㈧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附表所示統一發票之相關交易均屬不實交易，遑論被告有就該等交易以填製不實內容統一發票之方式幫助漾拓公司逃漏稅捐之犯行及故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幫助逃漏稅捐及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罪相繩。被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未予詳察，遽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為科刑之判決，尚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審此部分之判決，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銷售額 已扣抵 銷項稅額 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38,128 16,906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268,782 13,439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1月 CZ00000000 324,463 16,223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8,142 9,407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933,707 46,685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374,416 18,721    103 年12月 CZ00000000 186,741 9,337    小計 9張 4,481,793 224,088 2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3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850,500 42,52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729,000 36,45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607,500 30,375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104 年4 月 PG00000000 972,000 48,600    小計 8張 6,682,500 334,125 3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5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6 月 QB00000000 2,325,000 116,250    小計 6張 11,625,000 581,250 4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58,59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73,9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55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86,42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73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75,84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61,3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02,20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7,0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60,438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7,53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6,17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6,00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70,05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9,39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4,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22,2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6,68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92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81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67,20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0,824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1,81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52,85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85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395,521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2,253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92,64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04,28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322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16,907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1,63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20,626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60,49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40,40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01,82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131,100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456,555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53,859     104 年7 月 QV00000000 239,52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3,31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6,1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4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70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6,35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02,46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9,86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3,02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24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1,36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0,2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4,1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28,566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1,19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2,3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52,35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7,01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2,5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0,98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33,7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16,42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8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67,12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7,5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1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1,89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18,48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8,63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2,24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81,96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46,569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4,4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70,2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7,83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08,9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31,5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453,667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13,5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525,755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90,843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48,17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05,84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81,832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387,00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224,058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30,66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4,23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53,810     104 年8 月 QV00000000 129,990     小計 89張 21,533,942  5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0,050 18,50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6,428 14,3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8,593 7,93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733 7,13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18,877 20,944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561,323 28,06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27,912 21,396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7,539 7,3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79,662 18,98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6,094 20,305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317,185 15,85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8,416 5,92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83,545 14,1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7,151 20,35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0,810 7,0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5,998 20,30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267,206 13,360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08,583 20,42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10,823 5,54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56,555 22,828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42,253 7,11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0,626 6,031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53,342 7,66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31,535 6,577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3,385 6,169    104 年9 月 RP00000000 126,585 6,329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9,079 20,95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6,657 23,33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3,603 6,68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7,257 20,863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67,618 23,38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613 21,53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21,107 6,05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13,794 20,69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61,476 8,074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20,992 21,0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0,817 20,04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54,162 22,70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03,229 20,161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6,967 6,848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430,132 21,50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1,292 7,065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395,049 19,752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51,005 7,550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48,335 7,417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139,605 6,980    小計 49張 14,326,177 716,311 5-1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0月 RP00000000 97,760     小計 1張   6 漾拓公司 鄭加新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775,000 38,750    104 年11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550,000 77,5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240,000 62,00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2,325,000 116,250    104 年12月 SH00000000 1,860,000 93,000    小計 10張 16,585,000 829,250 合計    172 張 7,533萬2,172元 268萬5,024元 備註：上開編號1至3、5、6所示統一發票82張（銷售額共53,70萬0,470元）業經漾拓公司持以申報營業稅，並扣抵銷項稅額268萬5,024元       



